2009常德优秀房地产企业

推荐评选标准
（开发企业）

评选标准：
1、企业在网上公示后市民投票踊跃，票数在同类参评企业中占前十五名；
2、企业属于市房协会员单位，全年来积极参加行业活动，为行业发展作出了贡献；
3、企业全年开发面积达到1万平米以上；
4、企业生产经营与开发资质相符；
5、企业提供的广告宣传不夸大、不误导；

6、企业在经营中讲道德、讲诚信，无不良记录；

7、企业在预、销售过程中，遵纪守法，无违规、违法现象；

8、对消费者投诉反映的有关问题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处理；

9、依法纳税，无拖税欠税现象；

参评企业应提交的资料：

1、2009常德优秀房地产开发企业推荐评选认证挂牌申请表；

2、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3、企业简介；

4、获奖证明；

5、纳税证明；

6、企业总结材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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